
 
 
 

---申請汽車燃料使用費「電子繳款通知(單)」服務(範例)--- 

＊車主身分證號(統一編號)：     E120XXXXXX         

＊連絡電話：  0988XXXXXX       

＊申請方式(可複選、可單選)： 

以簡訊接收電子繳款通知／手機號碼：  0988XXXXXX    

以電子郵件接收電子繳款單／e-mail：  XXX@gmail.com  

※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系統於接獲申請資料後，會發送「服務啟用通知」至申請人提供的手機號碼、電子郵件信箱，請依指示於 24 小時

內完成啟用程序，本項服務始正式生效。 

二、 完成啟用後，自用車及機車於每年 7 月、營業車於每季(3 月、6 月、9 月、12 月)汽燃費開徵期前，監理機關將對

同一車主名下所有車輛改以選填之申請方式發送電子繳款通知(單)，並取消紙本寄送；但已辦理委託轉帳代繳汽燃

費之車輛，不另發送電子款通知(單)。 

三、 完成啟用時間，若已超過本年度(季)汽燃費開徵挑檔作業日期，則本年度(季)仍會收到實體繳費通知書，須自下一

年度(季)汽燃費開徵期，始收到電子繳款通知(單)。 

＊車主同意並簽名：______王〇〇______________ 

 

 
說明： 
1、「委託轉帳代繳汽車燃料使用費約定書」及「電子繳款通知(單)」擇一填寫，建議以委託轉帳代繳更便利。 
2、填寫範參考紅色字。 
3、申請資料後，會發送「服務啟用通知」至申請人提供的手機號碼、電子郵件信箱，請依指示於 24 小時內完
成啟用程序，本項服務始正式生效。 
4、經申請成功，於每年開徵期收到電子帳單，可直接於線上繳費，亦可用手機顯示條碼於超商繳納，或列印紙
本至金融機構繳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相關問題請洽高雄市區監理所 

苓雅監理站：07-2257812 分機 311~313       



 


